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审批表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　
联系电话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委托代理人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注册资本             （万元）
	
	办公地址
	

	现场
勘查
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市城
市管

理局
审批

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    

	发证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
	发证号
	

	批准经营
时间
	     年　　月　 日起        年　　月　 日止

	备注
	1.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职称通过企业书面承诺并盖章确认，提供统计表并注明有效期和证件号；

2.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用工、社保、劳动合同等证明采取现场查验的方式；

3.办公场所、设施设备、服务车辆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计划、制度，垃圾处理工艺方案、三废达标排放方案及应急预案采取现场查验的方式；

4.中标通知书采取信息共享或现场查验的方式；

5.申请人承诺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淮南市城市管理局
